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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城镇

土地使用税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121号）的规定，对按

照房产原值计税的房产，无论会计上如何核算，房产原值均应

包含地价，包括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开发土地发生

的成本费用等。宗地容积率低于0.5的，按房产建筑面积的2倍

计算土地面积并根据上述规定确定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

如果我单位在“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科目核算的土

地经过改制评估增值，那么是否能去除评估增值的价值即仅

以原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即原账面价值）确认为房产

原值？

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 城镇土地

使用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2号）的规定：对依照

房产原值计税的房产，不论是否记载在会计账簿固定资产科

目中，均应按照房屋原价计算缴纳房产税。房屋原价应根据国

家有关会计制度规定进行核算。对纳税人未按国家会计制度

规定核算并记载的，应按规定予以调整或重新评估。

也就是说，你单位土地评估增值部分如果已按照会计规

定处理，计入无形资产核算，应将增值部分纳入房产原值计算

缴纳房产税。

013. 我单位从销货单位取得的普通发票不慎丢失，请问

销货单位的发票存根联复印件（加盖发票专用章）能否作为报

销凭证入账？

答：对于普通发票的丢失，根据《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规定，“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妥善保管发

票，不得丢失。发票丢失，应于丢失当日书面报告主管税务机

关，并在报刊和电视等传播媒介上公告声明作废。”

丢失普通发票会计处理，目前尚未有统一规定。由于丢失

发票大多是由保管不善造成的，如果取得方用开具方提供的

复印件、证明等资料入账或作为税前扣除凭据，不利于税收管

理，发生的经济业务真实性会受到置疑，也不符合税前扣除的

“真实性”原则。通常情况下，对用复印件、证明资料入账的，未

经过税务机关同意是不允许税前扣除的。

对丢失发票的税务处理，个别地区做了明确规定，如《广

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纳税人丢失已填开发票处理问题的批

复》（粤地税函［2004］314号）中规定，“四、取得发票的一方丢

失已填开的发票联，可向开具发票方申请出具曾于伊年伊月伊

日开具伊伊发票，说明取得发票单位名称、购货或服务的单位

数量、单价、规格、大小写金额、发票字轨、发票编码、发票号码

等的书面证明，或要求开具发票方提供所丢失发票的存根联

或记账联复印件，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作为合法凭证入账，

一律不得要求开票方重复开具发票。”

因此，就贵公司丢失普通发票的会计及税务处理事项，建

议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咨询当地的政策规定。

014. 我公司是内蒙古地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的商

品房含有地下车库。该地下车库一直未能出售，也未转为我公

司的固定资产。现在我公司将车库部分出租，部分供车主临时

停车并收取车辆保管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 城镇土

地使用税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国税发［2003］89号）第一条

规定，鉴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的商品房在出售前，对房地产

开发企业而言是一种产品，因此，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的商

品房，在售出前，不征收房产税；但对售出前房地产开发企业

已使用或出租、出借的商品房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

请问对收取车辆保管费的停车位，我公司是应按收取的

车辆保管费收入缴纳房产税还是应按房产原值缴纳房产税？

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

筑征收房产税的通知》（财税［2005］181号）规定：

一、凡在房产税征收范围内的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

包括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以及完全建在地面以下的建

筑、地下人防设施等，均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征收房产税。上述

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是指有屋面和维护结构，能够遮风

避雨，可供人们在其中生产、经营、工作、学习、娱乐、居住或储

藏物资的场所。

二、自用的地下建筑，按以下方式计税：淤工业用途房产，

以房屋原价的50%~60%作为应税房产原值。应纳房产税=应

税房产原值伊［1-（10%耀30%）］伊 1.2豫。于商业和其他用途房

产，以房屋原价的70%~80豫作为应税房产原值。应纳房产税=

应税房产原值伊［1-（10%耀 30%）］伊1.2豫。盂对于与地上房屋

相连的地下建筑，如房屋的地下室、地下停车场、商场的地下

部分等，应将地下部分与地上房屋视为一个整体按照地上房

屋建筑的有关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

三、出租的地下建筑，按照出租地上房屋建筑的有关规定

计算征收房产税。

根据以上规定的精神，对于地下建筑按照自用和出租规

定了两种不同的计税方式：淤出租方式下的计税方式与出租

地上房屋建筑相同。于在自用方式下，允许先将房屋原价（按

照现行规定，即为会计账簿中“固定资产”科目记载的原价）

乘以一定比例（具体折算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

划单列市财政和地方税务部门在上述幅度内自行确定）求得

房屋计税原值，然后按照现行的房产税计税方法对房屋计税

原值减除30%后求得计税余值，按照计税余值的1.2%计征房

产税。

对于你公司的情况，地下车库出租部分应该按照租金缴

纳房产税；未出租部分属于你公司自用，按照房屋原值缴纳房

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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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未开发土地缴纳的土地使用税与已开发土地缴纳

的土地使用税，会计处理是否一致？

答：《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第三条规

定，本准则规范下列投资性房地产：（一）已出租的土地使用

权。（二）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三）已出租

的建筑物。

第四条规定，下列各项不属于投资性房地产：（一）自用房

地产，即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房地

产。（二）作为存货的房地产。

同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除了与投资性房地产相

关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在“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外，其

他土地的土地使用税均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

因此，未开发土地如果属于已出租的或持有并准备增值

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计提土地使用税时，记入“营业税金及

附加”科目，否则记入“管理费用”科目。

016. 我是个体双定户，请问去国税机关代开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有无金额限定？代开票太多了会不会强制要

求变更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答：《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年应税

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其他个人按小规模纳税人纳

税；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可选择按小规

模纳税人纳税。

第三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按销售额依照增

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

税专用发票：（一）一般纳税人会计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够提

供准确税务资料的；（二）除本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外，纳税人

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未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

手续的。

根据上述规定，个体工商户年销售收入达到规定标准必

须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否则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会受到相应的处理。但非企业性单位、不

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可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所以贵公司代开单张发票的金额没有限定，但年累计数

不要超过80万元，否则会面临增值税的风险，相关具体问题建

议和当地主管税务机关沟通。

017. 我公司是一家贸易公司，在会计处理上遇到以下问

题：比如，合同金额订的是10 000元，收到的发票金额也是

10 000元，但付给供应商的金额是8 000元。双方都同意按照

8 000元供货。应付账款按照10 000元记账，现冲销8 000元，还

有2 000元怎么进行账务处理？开给对方的发票按一定比例加

成10%，发票开给对方的是11 000元。而且我单位这种情况很

多，有很多都是隔月的。请问应当怎么处理？

答：对于你公司业务而言，比较合适的账务处理为：

（1）企业购入商品时：借：在途物资———伊商品10 000；贷：

应付账款10 000。

（2）所购商品到达验收入库：借：库存商品———伊商

品8 000；贷：在途物资———伊商品8 000。

（3）实际按8 000元履行合同，支付货款：借：应付账款

8 000；贷：银行存款8 000。

（4）这样“应付账款———某单位”账户中的贷方余额2 000

元，要有合法的原始凭证来对转。可以采用以下两种不同方式

进行转销，一种是由供应方出具红字发票2 000元，另一种是

由一方出具转账通知单经对方确认。会计分录为：借：在途物

资———伊商品2 000（红字）；贷：应付账款2 000（红字）。

（5）该商品按加成10%售出：借：应收账款（或银行存款

等）8 800；贷：主营业务收入———伊商品8 800。借：主营业务成

本———伊商品8 000；贷：库存商品———伊商品8 000。

为了简化，以上会计处理未考虑增值税和商品进销差价。

018. 我公司有一在建项目，在建期间发现原来的设计有

问题，导致全部工程报废，需重新设计建设。请问原在建工程

支出应该怎样进行会计处理？税务上如何扣除？

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由于自

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在建工程报废或毁损，减去残料价值和

过失人或保险公司等赔款后的净损失，借记“营业外支出———

非常损失”科目，贷记“在建工程———建筑工程、安装工程”等

科目。由于设计原因导致工程报废的会计处理可以参照该规

定，但应注意取得充足的证明资料作为附件备查。

税务方面，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

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57号）的规定：对企业毁

损、报废的固定资产或存货，以该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或存货

的成本减除残值、保险赔款和责任人赔偿后的余额，作为固定

资产或存货毁损、报废损失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企

业对其扣除的资产损失，应当提供能够证明资产损失确属已

实际发生的合法证据，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外部证据、具有法

定资质的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具有法定资质的专业机

构的技术鉴定证明等。

同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

法》（国税发［圆009］88号）的规定，贵公司在建工程报废属于须

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扣除的资产损失。按规定企业发生的

该资产损失，应在按税收规定实际确认或者实际发生的当年

申报扣除，不得提前或延后扣除。因各类原因导致资产损失未

能在发生当年准确计算并按期扣除的，经税务机关批准后，可

追补确认在损失发生的年度税前扣除，并相应调整该资产损

失发生年度的应纳所得税额。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须经有关

税务机关审批的，应在规定时间内按程序及时申报和审批。

在建工程停建、废弃和报废、拆除损失，其账面价值扣除

残值后的余额部分，依据下列证据认定损失：国家明令停建

项目的文件；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工程停建、拆除文件；企业

对报废、废弃的在建工程项目出具的鉴定意见和原因说明及

核批文件，单项数额较大的在建工程项目报废，应当有专业

技术鉴定部门的鉴定报告以及工程项目实际投资额的确定

依据。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王建安 蔡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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